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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第八屆師大運動文青獎 

活動辦法 

 

壹、 活動宗旨 

促進體育運動與人文學習與欣賞，鼓勵運動文學創作及攝影，促進校際間交流，藉以

提升生活藝術涵養，培養學生運動鑑賞之素養。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 

教務處 通識中心 共同教育委員會普通體育組 

二、 協辦單位 

體育室、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教育組、

共同教育委員會外文教育組 

  

參、  徵選類別 

一、 中文散文組 

二、 英文散文組 

三、 運動攝影組  

  

肆、 參賽資格 

一、中文散文組、英文散文組：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在籍學生（含

學位生、交換生、訪問生、雙聯學制、國語教學中心學生），皆可報名參賽。  

二、運動攝影組：凡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

灣科技大學）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在籍學生（含學位生、交換生、訪問生、雙聯學

制、國語教學中心學生），皆可報名參賽。 

  

伍、 收件時間 

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21日（一）至 113年 11月 15日（五）中午 12時止。  

  

陸、 各組作品規格與交件方式 

一、 中文散文組 

1. 徵選主題：參賽作品須與體育運動相關，若不符合活動宗旨將不予評選。 

2. 作品規格：字數以 1,500-2,500字為限，須以中文創作。 

3. 每人投稿件數至多三件，擇優錄取一件。 

4. 繳件格式：參賽作品須附上活動簡章之報名表，並詳填各項資料。另外，檔

案格式須為 PDF和Word檔案，內文以 A4大小直式橫書單行間距、14號標楷

體字體形式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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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件辦法：填寫 Google表單（https://forms.gle/ytfN7asbQvN6bAwM7）後，上

傳作品檔案，檔案名稱註明組別、姓名與主題（例如：中文散文組-黃大明-

我的運動生涯），不符合以上規定者，不予評選。  

 

二、 英文散文組 

1. 徵選主題：參賽作品須與體育運動相關，若不符合活動宗旨將不予評選。 

2. 作品規格：字數以 500-1,000字為限，須以英文創作。 

3. 每人投稿件數至多三件，擇優錄取一件。 

4. 繳件格式：參賽作品須附上活動簡章之報名表，並詳填各項資料。另外，檔

案格式須為PDF和Word檔案，內文以A4大小直式橫書單行間距、14號Times 

New Roman體形式繕打。 

5. 交件辦法：填寫 Google 表單（https://forms.gle/G2JB82sK7Sr16gj6A）後，上

傳作品檔案，檔案名稱註明組別、姓名與主題（例如：英文散文組-黃大明-

Badminton and I），不符合以上規定者，不予評選。  

 

三、  運動攝影組  

1. 徵選主題：參賽作品須與體育運動相關，若不符合活動宗旨將不予評選。  

2. 作品規格：參賽作品之「照片原始檔」應為數位格式，檔案大小為「800 萬

畫素以上」或「畫素 3200*2100dpi 以上」之 JPG 檔，不得插點加大檔案；作

品不可加框、加色、電腦合成或變造、彩繪、疊片，組合及連作不收，惟裁

剪不在此限。  

3. 為保障您的權益並尊重被拍攝者，建議參賽者先徵求被拍攝者同意。  

4. 若作品格式未按照規定，將不予評分。若有軟體修改、合成之爭議，將以本

單位聘請學者專家審查意見為判定之依據。 

5. 參賽者有舉證之義務，並對判定結果不得異議。 

6. 每人投稿件數至多 6件，擇優錄取一件（人氣獎不在此限）。  

7. 交件辦法：填寫 Google 表單（https://forms.gle/xBF8X4RkCjLFMCgz5）後，

上傳作品檔案之原始檔，檔案名稱註明組別、姓名與主題（例如：運動攝影

組-黃大明-動起來），不符合以上規定者，不予評選。  

 

四、 參選作品有下列情形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選、得獎資格，追回獎金、獎座

（狀），公布其違規情形之事實，並保有法律追訴權，一切法律責任概由參加者

自行負責： 

1. 曾在任何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Facebook（含個人頁面、社團、粉絲

專頁等）等媒體平臺發表。 

2. 已輯印成書。 

3. 公告得獎名單前已在其他比賽中獲獎。 

4. 在徵件期間至得獎名單公布前，將作品重複投稿其他文學獎或攝影獎。 

5. 抄襲、翻譯、侵害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 

https://forms.gle/ytfN7asbQvN6bAwM7
https://forms.gle/G2JB82sK7Sr16gj6A
https://forms.gle/xBF8X4RkCjLFMCg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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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稿件引用、擷取他人創作內容、段落或自身已發表（含投稿其他文學獎或攝

影獎之稿件）創作內容或段落，但無註記出處者。 

 

柒、 評選方式 

一、 中文散文組：主題表現（40%）、文章結構（30%）、文字修辭（30%）。  

二、 英文散文組：主題表現（40%）、文章結構（30%）、文字修辭（30%）。  

三、 運動攝影組：主題表現【含說明】（30%）、構圖及美感（30%）、創意性（40%）。  

 

捌、 評選作業 

一、 由主辦單位聘請該領域專家擔任評審，作品均以匿名方式評選，各評選出前三名

及佳作。  

二、 作品主題或規格不符本活動規定者，將不予評選。作品未達評審標準得從缺，若

因特殊情況，亦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的情況下，調整獎項及獎額。  

三、 運動攝影組人氣獎 

1. 繳件後 3 天內，主辦單位將詩作以圖片方式公布至「師大瘋運動」Facebook

活動相簿及 Instagram 專頁，開放大家按「讚」及「愛心」，建議參賽者可儘

早交件。  

2. 由「師大瘋運動」Facebook活動相簿及 Instagram專頁，該照片下方按「讚」

及「愛心」次數相加總數判定。  

3. 即日起至 113年 11月 23日（五）中午 12時為止，照片被按「讚」及「愛心」

次數前三名即為人氣獎。  

4. 所有拉票行為應為本人自發性行為，不可使用非法買讚、殭屍帳號、外掛等。

活動期間，若參賽者被檢舉有任何影響活動公平之異常情形，經主辦單位聯

繫當事人查證屬實，直接取消參賽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  

 

玖、 獎勵辦法  

徵件類別 第一名（1名） 第二名（2名） 第三名（3名） 佳作（3名） 人氣獎（3名） 

中文散文組 
10,000元 

獎狀乙幀 

8,000元 

獎狀乙幀 

4,000元 

獎狀乙幀 

2,000元 

獎狀乙幀 

 

英文散文組 
10,000元 

獎狀乙幀 

8,000元 

獎狀乙幀 

4,000元 

獎狀乙幀 

2,000元 

獎狀乙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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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攝影組 
10,000元 

獎狀乙幀 

8,000元 

獎狀乙幀 

4,000元 

獎狀乙幀 

2,000元 

獎狀乙幀 

第一名 

3,000元等值商品 

第二名 

2,000元等值商品 

第三名 

1,000元等值商品 

獎狀乙幀 

壹拾、 公布及頒獎 

一、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前於共同教育委員會普通體育組網頁公布各組得獎名

單，得獎者於公布得獎名單後需與主辦單位連絡，以利安排後續頒獎事宜。 

二、 頒獎典禮暫定於 113年 12月中旬，於校本部體育館三樓金牌講堂舉行，詳細時間

另行公告。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不得抄襲他人作品。違反者，不予評選；已得獎者，取消得獎資格（獎

項不予遞補），並回收已領取獎金。其涉著作權侵害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

責，與主、協辦單位無關。  

二、 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主辦單位於該著作存續期

間，於公益用途下，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如展示、公佈上網、光

碟、有聲出版、書報雜誌等）利用、推廣、保存及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

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主辦單位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三、 報名參賽者視為已詳讀並認同本簡章內所有規定。 

四、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並公布共同教育委員會普通體育組網頁。 

五、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官方信箱（sportshipsterntnu@gmail.com）或電洽謝淑妃助

理（02-7749-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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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以下簡稱本人）投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4 第八屆師大運動

文青獎」之作品為                           。 

本人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一、遵守「2024 第八屆師大運動文青獎」活動辦法規定，擔保參賽作品的著作權皆屬本

人所有，如有剽竊他人之情事，經查證屬實，所產生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與主辦單位無關。  

二、同意主辦單位得永久以任何形式，無償推廣使用得獎作品，並不另支稿酬及版稅。  

三、參選作品若發生下列情形之一，承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

獎狀，侵犯著作權部分，自行負責。  

1. 曾在任何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Facebook（含個人頁面、社團、粉絲

專頁等）等媒體平臺發表。 

2. 已輯印成書。 

3. 公告得獎名單前已在其他比賽中獲獎。 

4. 在徵件期間至得獎名單公布前，將作品重複投稿其他文學獎或攝影獎。 

5. 抄襲、翻譯、侵害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 

6. 稿件引用、擷取他人創作內容、段落或自身已發表（含投稿其他文學獎或攝

影獎之稿件）創作內容或段落，但無註記出處者。 

 

 

立授權同意人：                                           （簽章）           【此欄務必親簽，勿用打字代替】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月     日 


